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～全省动态～ 

我省顺利完成第一次数据上报工作 截至 6月 20 日，我省各

县级普查机构已全部将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初报数据上报国

家普查办，至此，我省第一次数据上报工作顺利完成。 

    为了按时保质做好污染源普查数据的上报工作，严格把

握国家规定的时间节点，全省各地按照《第一次全国污染源

普查方案》和《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处理工作细则》

的要求，成立审核小组，加班加点，在五级审核的基础上，

对普查表进行集中会审，通过严格、规范的数据审核，确保

普查数据填报的完整性、代表性、准确性、可靠性和科学性；

同时采取录入、审核、复录的方式，保证了数据录入的准确

性和规范性。 

～会议信息～ 

我省召开全省污染源普查第二次质量核查工作会议 7 月 3

日，省普查办在杭州召开了全省污染源普查第二次质量核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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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会议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普查办和省农业组派人参加

了会议。 

会议通报了国家核查组对我省污染源普查表格填报质

量核查的有关情况，部署了全省污染源普查第二次表格填报

质量核查工作，嘉兴秀洲区和丽水景宁畲族自治县作了发

言，最后与会人员就普查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。 

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在下一阶段着重抓好以下四方面工

作：一是要开展全覆盖核查。县级普查办（包括农业组）要

对辖区内所有街道、乡镇普查表填报质量进行核查。省普查

办将在各市全覆盖核查中，抽查其中的一县一区进行核查，

并对所抽到的每个样本进行书面反馈。二是在二次制度下发

后，各市要及时汇总所辖区县的数据并上报省办，并配合国

家和省普查办做好数据的分析工作。三是各地要按照污染源

普查档案管理要求，规范档案整理，同时按照相关的保密规

定，加强保密工作。四是要组织开展普查成果开发利用的前

期准备。为做好污染源数据的动态管理，编制区域、流域的

环境污染整治规划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。（本期责任编辑  曹

利江 周颖） 

  


